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３（２０２０）

生态修复量刑情节的司法适用研究

———以１８７份长江环境资源刑事裁判文书为样本

靳匡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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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立法缺失所导致的合法性障碍，生态修复在长江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常常作为量刑

情节发挥作用。在各方引导下，被告人具体实施的生态修复行为较为全面地分布在行政执法、侦查、

审查起诉、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等环节之中。形式各异、层次深浅不一的生态修复行为对受损生态环

境的实际影响不同，司法实践中的刑罚裁量存在精准度较低、区分化阙如等问题。本文选取１８７份具

有代表性的裁判文书，旨在通过样本梳理，分别从规范和操作层面剖析生态修复情节司法适用过程中

存在的双重障碍，提出法院在审理长江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时，应根据具体情形的需要，确立以直接修

复为先，替代性修复为次、补偿型修复补充适用的修复次序，充分运用行政机关在涉刑生态修复领域

的角色，将其评价纳入生态修复情节认定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生态修复模式优化的反向激励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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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并指出要将长江修复放在压

倒性地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生态修复在刑事责任承担上却遭遇合法性不足的困境，只能作为一般

量刑情节发挥量刑调节作用。〔１〕事实上，通过考察近年来长江流域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可见，生态

修复在许多情况下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适用的，基于司法实践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价值稀释”，生态修

复的刑罚考量和其他一般量刑情节并无二致，甚至等而下之，依附于“悔罪表现”等一般量刑因素之

下。这和生态修复情节在刑事实践中缺乏类型化处理的现实有关，并进而同行政机关在生态修复量刑

事实认定方面的缺位相牵连。下文在总结刑事司法案例中生态修复典型形态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

现实障碍，并尝试提出妥适的对策进路，以此作为司法服务和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切入点和契合面。

一、制度检视：生态修复作为量刑情节的法律基础

针对生态修复行为对具体量刑的意义，法院、检察院、行政机关均在规范性文件中表现出肯定

态度。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联合公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明确规定修复生态环境可作为量刑情节

进行适用。该司法解释可能是专门为轻微犯罪的出罪而定，且仅限定于我国《刑法》第３３８条、第

３３９条（涉及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以及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并不能涵盖环境

资源刑事案件所有案由，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受限。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５条明确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机关在办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

件中，把生态修复认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的表现。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作用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通知》中指出，要探索生态修复法治方式，贯彻恢复性司

法理念，建立生态环境刑事案件修复工作机制，教育引导犯罪行为人自愿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并根

据被告人修复生态情况提出量刑处理意见，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有机结合。〔２〕

在地方司法实践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６年９月公布的《关于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服务我省绿色发展意见》中明确规定，在依法审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时，补种复绿、增殖放流

等环境资源恢复行为将纳入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８年６月公

布实施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污染环境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在体现依法惩治污

染环境犯罪的同时，也强调鼓励行为人主动采取补救措施，消除污染，积极赔偿，防止损失扩大，并

将之与量刑相挂钩。〔３〕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８年７月公布施行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

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审理指南（一）》将承担补种复绿、增殖放流以及劳务代偿、缴纳修复费用等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状况作为污染环境罪量刑的重要因素，并予以具体化。〔４〕作为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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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笔者通过检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设置的１５个环境资源类罪名以及其他派生性罪名，发

现并不存在生态修复责任的适用空间。为解决生态修复在责任方式中的位置问题，随着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

成为借力之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修复作为责任承担方式的窘境，然而占比仍然有限。

参见《最高检：把生态修复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表现》，载搜狐网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４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９４７６４３７３＿４２８２９０。

该实施细则一方面规定如果不积极实施生态环境修复行为，一般不适用缓刑。另一方面又规定对于退

赃、自愿缴纳罚金及生态修复费用、自愿采取补植、增殖放流、义务劳动等方式修复生态环境的，综合考虑实际履行

情况，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修复程度，可以减少基准刑的１０％—４０％。

该审理指南第１５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相应减少基准刑：（一）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防止损失

扩大，可减少基准刑的２０％以下；（二）积极实施污染治理，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可减少基准刑的３０％以下；

（三）积极修复生态环境；环境难以修复或修复无实际意义的情况下，已经缴纳生态修复资金或者进行替代性修

复，可减少基准刑的５０％以下。”



１１省市之一，云南也有相应的探索，其具体行动之一就是加强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将植被恢

复情况纳入量刑评价体系。〔５〕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出现其他未出台规范地区的法院在量刑

时参照江苏省标准的情形，反映了法官对相关生态修复标准的迫切需求。〔６〕江西省九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出台了《关于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实施生态修复的暂行规定》，就生态修复

理念、生态修复案件的适用范围、生态修复工作的办案程序等方面，提出２０条具体举措。〔７〕

部分环境行政机关为了更好地推进行政磋商目标的实现，通过和法院等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的

方式，对生态修复在刑罚考量中的位置予以提示，并将相关落实情况作为法院量刑的参考。例如海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省环保厅等７家单位于２０１６年９月联合出台《关于在办理破坏生态环境

刑事案件中推行生态修复赔偿机制的若干意见（试行）》，建立刑事司法领域生态修复补偿制度。浙江

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检察、公安、环保、林业、国土等部门于２０１７年９月出台《关于在办理环境

资源类刑事案件中统一生态修复标准的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对破坏森林资源、渔业资源和污染环

境三类案件的生态修复方式及标准作了明确规定和说明，〔８〕同时指出，对于全面履行生态修复义务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机关可以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生态修复情况等因素予以从轻处理。

重庆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庆市财政局等部门于２０１８年９月共同发布的《重庆市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第１９条指出，对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损害磋商并及时履行赔偿协议的赔

偿义务人，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可将其履行情况提交法院作为定罪量刑参考。

上述规定似乎难以显现环境整治“全国一盘棋”的制度愿景，虽对生态修复情节司法适用起到

了指引作用，但其操作性难堪期待。与其说其有力地支撑着生态修复实践，不如说其在宣示一种

可能性。上述法制现状导致了生态修复现实和恢复性司法愿景之间较大的落差。通过下文的案

例分析可以明显看到，法院倾向于认定环境犯罪人完成的生态修复，以达到鼓励修复的目的。然

而，标准的付之阙如所导致的适用泛化及混同化，让生态修复情节在刑事进程中有点缀花边之感：

有之可谓创新，无之亦无大碍。徒然彰显了“一窝蜂环保”的虚假热情，却难谓有利于环境保护目

标的实现。

二、实证梳理：我国生态修复量刑情节的审判实践

纵观各地法院对生态修复量刑情节在刑事案件中的司法运用，保守性适用与突破性做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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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７〕

〔８〕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探索“生态修复法治”将植被恢复情况纳入量刑评价体系》，载新浪网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２日，ｈｔｔｐ：／／ｙｎ．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ｂ／２０１８１１０２／ｄｅｔａｉｌｉｈｎｆｉｋｖｅ６３６６０４４．ｓｈｔｍｌ。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被告人王志伟、梁红二、包崇军污染环境案时，裁判文书

中的本院认为部分述之：“鉴于广西目前尚未出台具体规定，参照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

审理指南（一）》之规定……”参见王志伟、包崇军、梁红二污染环境案，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桂１００２刑初２７３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该规定具体包括：适用生态修复的８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生态修复权利的主张人员、适用生态修复工

作机制的办案程序、生态修复协议的主要内容，针对不同案件提出不同的修复方式和措施，生态修复可作为认罪、

悔罪表现，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并符合条件的，可以综合其他情节，依法予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加强刑事司

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和协作，修复资金的管理、使用、监督等。

该标准的特点在于：１．区分破坏森林资源、渔业资源和污染环境三类案件，并根据不同情形确定修复标

准。如盗伐林木的，按照盗伐林木价值的３—５倍补植同种类的树木；滥伐林木的，则按照滥伐林木价值１—２倍补植

同种类的树；２．设置了保底性规定。如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现实中捕捞的水产品可能价值偏小，起不到实质惩戒

作用，针对违禁方法捕捞和毁灭性方法捕捞不同行为分别设置了不低于人民币２０００元、３０００元的保底性规定。



在，大量机械式判决难掩创新型判决的光芒。〔９〕鉴于涉长江水环境生态修复案件总体上数量不

多，本文在案例择取上没有局限于涉水环境案件，而是将长江生态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的复合生态

系统，适当考虑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不可再生资源类案件。此外，为体现长江经济带法院对于

替代修复责任的裁判特点，将长江流域１９个省市自治区作为择取裁判文书的地域范围。笔者于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在“法信·类案检索”中以“长江”“生态修复”“刑事”为关键词搜集到自２０１４年

至２０１９年的１８７份生效刑事裁判文书，并以此为基础，从审判运行层面，全面梳理生态修复量刑情

节的司法适用现状，并力图呈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从修复形态看生态修复量刑情节的呈现方式

１．生态修复量刑情节在刑事案件中的分布样态

从裁判文书类型来看，适用生态修复量刑情节的类型较为集中（刑事判决１５１件、刑事附带民

事判决３３件、刑事裁定３件）；从案件案由来看，１６０件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７件为非法采矿罪，

６件为滥伐、盗伐林木罪，６件为污染环境罪，５件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２件为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１件为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可见其适用并不仅限于司法解释

规定的案件类型；从生态修复的具体方式看，缴纳生态修复费用１２０件，增殖放流３２件，被告人承

诺修复１２件，补植复绿＋缴纳修复费用１０件，增殖放流＋缴纳修复费用５件，提供环保劳务＋缴

纳生态修复费用４件，缴纳生态修复保证金２件，异地补植复绿＋缴纳生态修复保证金１件，提供

环保劳动１件；从法院判决的认定结果来看，依附于有悔罪表现认定可从轻处罚的５３件，综合认定

可从轻处罚的５２件，单独评价可酌情（酌定）从轻处罚的４５件，综合评判可适用缓刑的１８件，法院

未予认定的１１件，依附于认罪认罚认定依法可从宽处罚的５件，综合评判免除处罚的２件，依法可

酌定从轻处罚的１件，可知法院判决认定更偏向从轻处罚；从判处的刑罚种类看，〔１０〕轻刑化判决

多、缓刑适用多，被判处拘役的１２８件，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２８件，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１４件，单处罚金的１４件，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２件，单处管制的１件，其中适用缓刑的案

件数为１２５件，缓刑适用率高达６６．８％；〔１１〕从行政机关参与生态修复的情况看，未参与的１５９件，

参与的２８件，参与比例仅为１４．９７％。由此可知，虽然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多因行政机关查处移送

侦查机关而案发，但行政机关参与引导被告人进行生态修复的案件总体比例偏低。

２．生态修复量刑情节在刑事案件中的具体类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生态修复包括直接修复和替代性修复，直接修复是对受损

生态环境的直接修复，替代修复包括同地区异地点、同功能异种类、同质量异数量、同价值异等级

等情形。然而这种修复分类并没有将具有代偿性质的修复纳入其中。鉴于弥补型修复和代偿型

修复对量刑的影响不同，笔者认为将刑事案件中的生态修复进一步类型化深具意义，兹列举如下。

（１）作为量刑情节的弥补型修复方式

考虑到其可能对量刑情节的不同影响，此种修复方式又可分为直接修复和替代修复两种类

型。此类型修复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可视性特点，以追求实效为旨归。具体包括如下实践形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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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月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则典型案例中有四则涉及生态修

复量刑情节，分别是：被告单位安徽亚兰德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人吕守国等７人污染环境案，被告人王

维凡等４人污染环境案，被告单位成都益正环卫工程有限公司、成都晨光亚克力塑胶有限公司、被告人吕顺体等

１６人污染环境案，被告人廖若云等３人污染环境案。

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以被判处最重刑罚的被告人的刑罚为准。

这里仅指对单独犯罪的被告人以及共同犯罪中被判处最重刑罚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的案件，尚不包括共

同犯罪案件中其他主犯或从犯适用缓刑的案件，若以适用缓刑的被告人总数计算，则缓刑适用率更高。



是承诺修复，此种承诺修复多为直接修复，即被告人尚未具体实施生态修复，仅审理过程中承诺愿

意修复。〔１２〕对于将被告人承诺修复认定为量刑情节的案件，一方面会存在如何监督被告人履行

“承诺”的问题，另一方面当被告人违背“承诺”时必然会引起对“量刑”是否合理、如何补救或追偿

的问题。〔１３〕二是增殖放流。增殖放流主要适用于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违法行为人多采用电击

等方式捕捞，受损生态资源环境为渔业。同样是增殖放流，组织实施的方式不同，对受损生态环境

资源修复的层次深浅不一。例如，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张月发、张月文、张明雨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１４〕张月文、张月发、张明雨共同出资９０００元购买鱼苗在案发河流段自行进行生

态修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郑某某、李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１５〕被告人缴纳

生态修复费用，购买鱼苗，按照行政机关确定的地点、期限及方式进行增殖放流。上述裁判反映

出，增殖放流对于放流水生物的地点、种类、数量、规格、检疫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要求。三是

补植复绿。林木又包括同种类林木和异种类林木，主要适用于林业资源受损的案件，但又不局限

于涉林业资源案件。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郑涛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时，〔１６〕该院将该补植复绿修复作为对郑涛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的同时，认为其生态环境修复义务未

履行完毕，仍应继续履行管护义务，充分体现了法院的司法智慧。

（２）作为量刑情节的代偿型修复方式

代偿型修复方式又可分为金钱代偿和劳役代偿两种类型。此种修复方式难以看到或者在短

期内难以看到实效，多偏重于惩戒教育目标，也较多地被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所采用。一是生态

修复费用。从司法适用现状看，生态修复费用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的主要方式。在样本案

例中，此种类型案件为１２０件，占绝大部分比例，包括在行政查处阶段向行政机关缴纳生态修复费

用、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缴纳生态修复费用、审理阶段向法院缴纳生态修复费用以及向专业

第三方机构缴纳生态修复费用等情形。修复费用方式适用面广、简便易行，但一罚了之、生态修复

资金去向不明，法院难以监督生态修复费用是否真正用于修复生态环境，在此情形下将缴纳生态

修复费用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容易招致社会公众“花钱买刑”的质疑，其实际效果难以期待。

二是环境公益劳动。比如法制宣传，该生态修复方式具有教育性质，与受损生态环境的联系不紧

密，多适用于不具备金钱履行能力的被告人或被告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被告人王

光平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过程中，〔１７〕王光平自愿签订承诺书，对位于万州区大周镇铺垭村的三峡库

区生态林教育基地种植的树木进行除草护林，以义务劳动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不具有金钱赔偿能

力的被告人，以提供环境公益劳动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具有警示教育被告人、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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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沈五行、余雄军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贵州省德江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黔０６２６刑初１４５号刑事附带

民事判决书中，二被告人对公益诉讼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持异议，同意按诉求增殖放流、赔礼道歉。该院认为

“诉讼中二被告人均表示愿意增殖放流，投放鱼苗，可视为有悔罪表现，量刑时可酌情考虑”。

参见李锐、冉雪瑛、刘俊佚：《积极修复生态环境在环境刑事案件中量刑适用研究》，载成都法院网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ｃｄｆ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９／０７／ｉｄ／４１７８１３１．ｓｈｔｍｌ。

张月发、张月文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黔０３２８刑初２９１号刑事判决书。

郑某某、李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黔０１８１刑初２８２号刑事判决书。

郑涛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川１８刑初７号刑事附带

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由于郑涛砍伐的３株野生红豆杉系不可再生资源，本案不具备直接修复的条件，荥经县林

业调查规划设计队制定的生态修复方案为以异地补种、异种补充的方式，虽不能完全恢复原中国红豆杉作为野生

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能够一定程度上恢复生态环境。在审理过程中，郑涛委托家属按照要求在荥经县补

植复绿警示教育基地补种桢楠树３０株。

王光平非法捕捞水产品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渝０１０１刑初９８２号刑事判决书。



双重效果。

（３）不同修复方式对量刑的具体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两种类型的修复方式对相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依赖性并不相同，且有很大区

别。前者对司法与行政的衔接机制有更高要求。就目前而言，生态修复基地可作为承载上述修复

方式的有效载体。修复基地指依托生态环境修复基地的综合性工程，既可吸纳修复费用、补植复

绿和增殖放流以及环境公益劳动等内容，又可创造出更多、更为有效的生态环境修复方式，内容更

加丰富多样，更具灵活性和系统性。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多家法院相继成立长江环境资

源司法修复基地，为涉长江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提供生态修复项目，可提高生态修复的适用效率，推

动生态修复的有效落实。

（二）从参与主体看生态修复量刑情节的确定途径

１．被告自为型：被告人自行实施的生态修复

在这种类型之下，判决书中常常看不到生态环境受损情况以及被告人采取生态修复行动的事

实依据。在很多情况下，被告人采取何种生态修复方式明显是基于被告人的估计和有权机关的非

正式建议，由于在事实上表明了被告人的积极态度，法院在量刑中通常会予以考虑。但是问题在

于，基于公用地悲剧和当事人的自保心理，被告人很难将生态修复作为第一关切，加之其对生态环

境损害的判断并不清楚，更难对其抱以期望。姑且不讲民事责任的含糊性，基于刑事责任和民事

责任的区别，法官也很难做出契合生态修复目标的建议，这就使得生态修复成为一种赎买刑期的

工具。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其具体效果难以保证。从司法实践看，此类型生态修复情节往

往具有权宜性和投机性，法院即便将之纳入刑罚考量，也不会给予太高权重，但由于其并无清晰可

操作的界限，给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容易滋生渎职风险。

２．行政协议型：行政机关参与下的生态修复

这种类型之下，生态修复的效果最值得期待。其原因在于，环境整治是环境行政机关职责之

所在，其在生态修复资源的掌握上，具有其他机构不可比拟的优势。例如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审理的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公司”）、陈卫平等污染环境案，〔１８〕在审理阶段，被

告单位中兴公司与环境行政机关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协议，中兴公司缴纳生态修复保证

金，该公司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合同，对被污染的河道进行修复。环境行政机关就生态修复情况向

法院出具说明。在这种类型下，协议成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具有高度可视性特点的具体生态

修复项目也确保了资金使用的相对安全。生态修复的具体成效可以最大化体现被告人认罪悔罪

的程度，从而为刑事司法对生态修复情节的认定提供强力支持，也有利于行政机关的事后救济。

但从司法实践来看，行政协议型生态修复适用率较低，实事求是地讲，颇具先天禀赋的行政机关在

生态修复方面有负众望。

３．检察促成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生态修复

此种修复类型发生于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将生态修复作为认罪认罚得以成立的基本前

提，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建议的量刑尺度。例如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庞高飞非法捕

捞水产品案，〔１９〕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告自愿缴纳生态修复金，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

关认为被告人庞高飞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提出缓刑建议，被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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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陈卫平等污染环境案，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８）苏０６８２刑初６８６号刑事

判决书。

庞高飞非法捕捞水产品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渝０１１６刑初５４４号刑事判决书。



事诉讼中处于事实上的优势地位，在其促成生态修复的情况下，相关量刑建议一般会考量生态修

复行为。然而生态修复具有专业性，非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所专长，其对于生态修复作为量

刑事实的认定，更多的是在惩罚犯罪的意义上，而非环境保护上。在理想的情况下，事实认定不应

降低证明标准，但检察机关在环保方面专业性的阙如常常使其陷入困境。总之，在这种类型下，生

态修复更多是检察机关的起诉策略，其在认罪认罚方面的工具性在某种程度上会压制其环保取

向，亟须环境行政机关的协力参与以达至惩罚目标和环保取向的平衡。

４．法院判决型：判决主文中确认的生态修复

在审理环境案件中，将通常情况下在执行程序阶段的处理事项提前到裁判阶段，是环保案件

的自身特点，也是必要的内容。〔２０〕从时间上的先后来看，作为民事责任承担形式的生态修复理应

在量刑之后，是无从同时对量刑发生影响的。然而，实践中诉讼策略的运用，导致大量此类情形的

出现。此种类型大部分体现为判决前事先履行的形态。意即法院判决被告人承担已履行在先的

生态修复责任，同时在本院认为部分将之认定为量刑情节。该做法看似多此一举，其合理性依据

在于确保修复效果。例如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郑涛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案。〔２１〕实践中有法官认为，在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法院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均可将

之视为被告人具有“积极修复生态环境”量刑情节。〔２２〕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也存在执行替代的

情形，意即将量刑节点延伸到刑罚执行环节，修复行为作为刑事责任的替代性条件出现。在此种

情况下，其成为量刑情节具有偶然性，〔２３〕不具备大面积推广的可能性，但无疑进一步拓宽了生态

修复作为量刑情节的可能性空间。

三、实践之失：生态修复情节司法适用的现实障碍

随着环境保护理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恢复性司法被各级法院积极宣示，并在不同程度上被

践行，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进一步深入。从时代背景来看，刑罚正当性理论已经呈

现出从传统刑罚论到表达论与沟通论的发展趋势，其中一个突破性进展是开始关注当事人的利

益，尤其是被害人视角的提出，弥补了传统刑罚理论忽视被害人利益的不足，完善了刑罚的法益保

护功能。〔２４〕然而，付诸刑事司法实践的传统刑罚理论并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契合恢复性司法的现

代刑罚理念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还躁动于学者的文字之中，生态环境刑事审判尚未真正实现以“犯

罪惩治为中心”向“生态法益为中心”的转变，难谓起到环境治理的整合效果。

（一）规范层面：生态修复情节刑罚考量的制度局限

１．生态修复作为量刑情节的特殊性被遮蔽和消解

生态修复情节具有特异性，虽然司法实践对生态修复的重要性有所认识，并企图将其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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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时永才主编：《无锡法院环保审判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９页。

参见郑涛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川１８刑初７号刑事

附带民事判决书。在该案郑涛委托家人根据荥经县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出具的方案补种了３０株桢楠，该院认为

其生态环境修复义务仍未履行完毕，仍应继续履行管护义务，对未成活的桢楠及时替换、补种，确保整体成活率达

到８５％以上，判决由郑涛采取异地补种桢楠３０株、连续管护３年并确保成活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

参见前注〔１３〕，李锐、冉雪瑛、刘俊佚文。

潘某某盗伐林木案，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清环保刑初字第２０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杨红梅：《生态环境修复中刑法正当性适用问题研究》，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３０—１３９页。



量刑情节的丛林中分离出来，然而通过仔细分析案例，不难发现，这种分离更多地止于一种规范化

操作，并没有真正对其特殊性做出有针对性的安排，被“重视”的生态修复情节不过让法官的关注

多一点罢了，并未有实质的改善。生态修复量刑情节具有不同于一般量刑情节的明显特征。首

先，相对于一般量刑情节，生态修复情节具有一定的社会牵连性。一般量刑情节常常是一个独立

的事实，而生态修复情节关涉恢复性司法的成效以及整体环境正义的实现。其次，和一般量刑情

节的向后追溯性不同，生态修复量刑情节的影响具有向后延展性。比如作为一般量刑情节的坦白

等，其发生与否，影响的只是案情自身，并不会对将来再发生任何影响。而生态修复情节不同，其

修复与否，将可能导致所损害环境在将来的有利或不利改变。再次，和一般量刑情节不同，生态修

复量刑情节具有效力上的变动性。在环境刑事进程之中，生态修复具有流动性和结果未定性，修

复效果如何尚属未知，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而一般量刑情节往往已经是确定不移的存在。此外，

在刑法报复性色彩消退的当下，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的重要呈现形式，生态修复虽然在刑事责任

体系中缺位，却并不妨碍其法益恢复的独立功能。忽视上述独立价值在事实上导致了生态修复情

节和一般量刑情节在规范上的混同。纵观中央及各省相关定罪量刑的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生

态修复情节并未占据一席之地，此种影响直接体现在司法适用实践之中。

２．在责任承担依据体系中呈现出权宜性和补充性

一般而言，若生态修复在责任承担依据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能更大程度上凸显生态修复的

成效。然而，反观我国刑法责任体系，并未见生态修复责任方式的踪影。针对这种或有意或无意

的缺位，有法院进行了擦边球式的探索性适用，〔２５〕网上赞同者有之，〔２６〕反对者亦众。〔２７〕在此议

题上，学界亦是聚讼纷纭。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引用《刑法》第３６条和第３７条的刑法上非刑罚处罚

措施为之辩护。〔２８〕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生态修复司法适用的主要法律困境在于“法源依据

不明确”或者“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２９〕除了以上对立观点外，还有一种观点比较温和，该观点

指出生态修复作为刑法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牵强，认为这些措施只能算作间接依据。〔３０〕在上述问

题上，笔者持否定观点，认为将生态修复方式作为判决内容则在事实上违背了罪刑法定主义。因

为在一般情况下，生态损害并无明确的受害人，以存在受害人为前提的《刑法》第３６条 〔３１〕自难有

适用之余地。只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情形的《刑法》第３７条，〔３２〕决定了纳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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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２０１１年，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生态修复在刑事判决中的创新举措在网上引发关注。参见

惠州对盗林者适用非监禁刑，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第３版。

杨润生、贺洁：《安福法院做出首例生态修复判决 保卫“碧水蓝天”》，载江西法院网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

ｈｔｔｐ：／／ｊｘｆ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８／０１／ｉｄ／３１５１３４０．ｓｈｔｍｌ。

有论者指出，生态修复方式既带有行政处罚又带有民事处罚的性质，违反了“一事不二罚”的法律原则，

参见《如何对待“合理不合法的判决”》，载搜狐网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ｒｏｌｌ．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１１３／

ｎ３０２０９６４５１．ｓｈｔｍｌ。

参见蒋兰香：《生态修复的刑事判决样态研究》，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３４—１４７页。

参见毋郁东：《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环境刑事司法视野研究———以古田县法院“补种复绿”生态补偿机

制为例》，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２４—３３页。

比如王立新、黄剑、廖宏娟：《环境资源案件中恢复原状的责任方式》，载《人民司法》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

９—１３页。

我国《刑法》第３６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

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我国《刑法》第３７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决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

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修复责任的空间亦不宽裕。基于其在责任承担依据体系中的缺位，生态修复情节欲在环境刑法中

觅得一席之地，只有厕身于量刑情节的丛林之中，间接影响环境违法犯罪人的权益。实际上，司法

实践中大量生态修复情节的适用正是在规范缺失之下对生态修复情节价值的一种探索性措置，这

种探索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规范上的权宜性和补充性的角色。

（二）操作层面：生态修复情节司法适用的实践制约

１．生态修复情节在刑事进程中缺少明确性和规范化

（１）生态修复情节认知中的模糊性

从样本裁判文书可以看出，在生态修复量刑情节认定中，鲜有环境法官对生态修复概念进行

有效的界定。相关辨析在判决文书中的付之阙如，并非源于纰漏或者简洁表述的需要，而是折射

出生态修复内涵和外延在学界的悬而未定状态。生态环境损害自身具有复杂性，不同于人身、财

产损害，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民法范畴，是一种全新的损害类型。〔３３〕然而实践认定中的技术复杂

性使得现实操作呈现不同的面貌，比如许多刑事判决并未考虑生态环境功能损失，其在事实上被

有意地回避。此外，在应急处置费用是否属于生态修复费用一部分的问题上，法院判决也不尽一

致，〔３４〕这说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并不统一，在许多情形下不当限缩了生态修复的概念。追

根溯源，正是学术和实务的隔阂，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认知的混乱，从而直接导致了法官们对相关概

念的模糊，并常常利用概念的模糊性，进行灵活伸缩，将之示意被告人，进而诱发了环境案件犯罪

人的投机行为。虽然相关建议不能说是毫无凭据，但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专业的考虑，而是源

自寻求轻刑的目的。

法官上述貌似随性的在法律边缘的游移，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在某种角度可以被认为是对复

杂实践的一种灵活因应。〔３５〕若严格采取生态环境全面保护的做法，生态损害将远远超出相当一

部分人的偿付能力。法官的现实主义态度反而成为合情合理之举。法院与环保等部门的衔接机

制、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环保、林业等部门事实上无法参与相关的生态修复监督工作。〔３６〕因

缺少专业机构的参与，法院在具体生态修复方面很难采取专业的态度，更多地偏向于传统刑法的

调处立场。这种灵活态度常常在生态修复概念可能的射程之内，较好地完成了犯罪惩处的司法任

务，但对于环境整治目标来说，却有不少遗憾。这是行政机关缺位的必然后果，也是其参与生态修

复的必要性之所在。纵然如此，弥补型修复方式依然有相对于代偿型修复方式的优越性，只是需

要进一步完善。当然，除了上述似乎渐成默契的“有意而为”之外，对生态修复量刑情节认知的模

糊性也带来了许多不可控制之处，导致在实践中呈现生态修复行为的泛化现象，并进而导致法院

对生态修复行为“来者不拒”的形式化倾向，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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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生态修复费用、修复期生态环境功能损失，以及

因赔偿损害所支出的必要合理费用。参见刘画洁、王正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哲

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３０—３５页。

福建省浦城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闽０７２２刑初１２５号刑事判决书将应急处理费用和生态修复费用并列，而

河北省青县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冀０９２２刑初２０１号刑事判决书将生态修复费用等同于处置费用和运输费用。

根据笔者基于相关课题的调研以及对法官的访谈，由于环境类犯罪和其他许多刑事案不同，大多和生产

活动直接相关，缺少刑事被害人的追求重刑的压力，顺利结案和环境修复成为法官在案中的重大关切，为当事人尽

量争取更优惠的量刑情节成为常见的选择。为了让案件得以妥善解决，防止可能的缠讼，存在大量法院在审理过

程中提醒当事人具体如何操作的现象。这具有合理性，但处在合法性的灰色地带。法官对当事人获得量刑优待的

关切很真实，却很难清晰统一，使得实践中当事人的理解并不相同，导致在执行上的进一步歧异化。

见前注〔２８〕，蒋兰香文，第１３４—１４７页。



（２）生态修复情节适用中的随意化

在司法适用过程，生态修复情节的规范性同样难孚期待，在实践中有将生态修复认定为缓刑适用

前提条件的情况、〔３７〕对承诺修复等不予认定的情况，〔３８〕还存在“依法从宽处罚”的情况〔３９〕以及依法

酌情从轻的情况〔４０〕等。规范性问题常常与监督实施机构的专业性密切相关。生态修复情节由相关

参与机构和环境违法犯罪人共同的行动完成，他们的活动最终呈现在法官的面前。因此，生态修复情

节的规范性缺失首先体现在具体生态修复行为监督实施机构的多样化上。根据对样本案例的实证分

析可以发现，在生态修复实践中，除了环境违法当事人外，还有其他诸多角色的参与，基本涵盖了法

院、检察机关、环境行政机关以及村民居民委员会等机构，貌似实现了社会层面的广泛动员，但往往出

现全而不周的现象。在实践中，人们在感奋于各家机构之间共同参与的繁荣局面时，却看不到一个有

力的协调性机构运转，让人很难不质疑行动的实效。此外，部分机构的专业性比较弱，无法有效监督

违法犯罪人的修复活动，即便认为其由于实践的积累而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性，鉴于其环境保护职能的

有限性，又很难期待其能做到整个环境功能区“一盘棋”。在喧嚣背后，环境在暗暗付出代价。无疑，

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治理模式不利于生态修复规范性的养成。

在司法实践中，规范性缺失也体现为生态修复量刑事实和刑罚结果之间缺少持续稳定的联

系。有法官通过对环境资源犯罪裁判文书的梳理发现，环境资源类刑事裁判文书除存在传统常见

问题外，更存在缺乏环境资源裁判说理应有特性的问题。〔４１〕在生态修复行为和刑罚结果的勾连

上，呈现出一种随机的状态，比如很少适用资格刑、缺少生态修复的独特性。实践中存在对承诺生

态修复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的情况，然而，另案缴纳生态修复费用的被告人却被判处自由刑，在其他

量刑因素相近的情况下，明显缺少罪刑均衡感。又如，在缓刑的适用上，生态修复到底发挥着多大

的作用、是否有独立的实质性影响，并不能从判决书中看到明显的规律性。在上述情况下，合理刑

罚配置的缺失，将会使生态修复量刑变得无章可循。再如，由于生态修复资金和罚金对当事人的

意义基本相同，其恢复性司法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被销蚀。此外，规范性的阙如往往导致法院在涉

生态修复行为裁量中出现裁量尺度不一致的现象。这体现在二审期间缴纳生态环境赔偿资金是

否被认定为量刑情节上。比如在舒正峰、陈世水污染环境案和向文军污染环境案中，不同法院做

出了截然相反的认定，〔４２〕这其实就是在生态修复方面缺乏规范性所致，这显然不符合生态修复在

环境司法中的定位。

２．生态修复情节在司法适用中缺少独立性和区分化

通过分析样本裁判文书发现，法院在生态修复量刑情节的适用上更偏于认定“酌定从轻处

罚”，具体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包括依附于悔罪表现的从轻处罚，其次是结合其他量刑情节综合

评判的从轻处罚，最后是单独评价可酌情（酌定）的从轻处罚。三者相加占裁判文书样本总数的

８０．２％，而在其中，前两者又占据大部分，约为５５．６％，反映出生态修复情节独立性缺失的现象；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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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东、杨泉、黄源非法采矿案，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川１５０２刑初５０１号刑事判决书。

李飞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川１１０２刑初１６０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王光平非法捕捞水产品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渝０１０１刑初９８２号刑事判决书。

刘福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９）川１１０２刑初５３１号刑事附带民事判

决书。

参见王显波：《环境资源类刑事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初探———以更好实现环资刑事裁判的社会功能为视

角》，江苏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２０１８年年会论文。

参见舒正峰、陈世水污染环境案，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赣０４刑终３８１号二审刑事判决书；

向文军污染环境案，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鄂１０刑终７９号二审刑事裁定书。



需进一步检讨的是，实践中这三种适用形态所基于的基础修复行为，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甚至在

环境违法当事人主观恶性明显不同的情况之下，实践中对此缺乏自觉的认识，更遑论区分对待，具

体表现为生态修复模式区分化对待的不足。

（１）生态修复情节外部独立性的缺失

通过对样本案例的梳理发现，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生态修复情节常常依附于其他量刑情节，缺

少适用上的独立性。作为恢复性司法的重要举措，生态修复在量刑情节中应当有适当的定位，才

能充分体现恢复性司法理念。然而其在量刑体系中的位置模糊，并不具有独立性。在样本裁判文

书中，只有２４．６％的生态修复行为被单独评价，其他或者依附于悔罪表现，或者与其他量刑情节共

同发挥一般意义上的量刑作用。在案件从轻情节与从重情节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法官根本没有机

会当庭确立适当的量刑基准，更不可能对这些量刑情节做出恰如其分的权衡和考量。〔４３〕生态修

复作为刑事恢复性司法的重要目标价值，不应止于其他一般量刑情节的手段性地位，而应通过其

呈现形式来得到独立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其制度功能，以发挥其应有的优越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行为很多时候是通过悔罪表现来影响量刑的。这赋予了作为客观行

为的修复行为以主观的意味。必须承认，这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成立的。但不问修复行为的效果呈

现而将修复行为和悔罪表现等同的认定行为，在很多时候可能错置了修复行为和悔罪表现的关系

问题。一般来讲，修复行为之中包含着修复意愿，然而修复意愿是否可以独立存在（即，仅有修复

意愿是否可以认定为具有从轻处罚情节）？比如在吴天素、吴艳尼污染环境案一审刑事判决书

中，〔４４〕法院认为当事人虽然没有进行环境修复，但其修复的意愿较强，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而在

多数案件中，被告人表示愿意积极采取措施，消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法院判决却未予以认

定。〔４５〕何谓修复意愿较强？为什么较强的修复意愿才构成“悔罪表现”而予以认定？其较强的主

观色彩，显然不利于生态修复行为的具体实施。

鉴于生态修复情节不同于一般量刑情节的意义，其独立性价值不应被遮蔽。基于生态修复在

恢复性司法层面的意义，其改革方向应主要在于独立发挥对量刑的影响作用上。随着我国量刑规

范化改革的开展，量刑逐渐被提升至与定罪同等重要的地位，确立与定罪证明标准等量齐观的量

刑证明标准似乎成为大势所趋。〔４６〕值得庆幸的是，在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中，量刑问题也日趋受到

重视，统一的量刑规范化值得期待。这正是生态修复情节量刑适用独立化的适宜时机。然而，上

述改革建议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并没有转化为实践中的统一遵循，其操作性困境亟须在探索中被

进一步求解，生态修复量刑情节独立化的未来依然不甚明朗。

（２）生态修复模式内部区分化的阙如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除了外部欠缺独立性之外，其内部也存在缺少区分化问题。事实上，

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方式对环境整治的效果并不相同。诚然，以金钱缴纳为主的代偿型修复方式

对当事人“方便快捷”，但其在操作层面存在较大局限性。各界虽然在资金管理方面有宝贵的探

索，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生态修复资金点对点、用途明确且又自带环保属性，因此以金钱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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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代偿型修复方式用起来较为谨慎，常常要经过烦琐的审批手续，使得相应机构可能采取不

作为延迟作为的情况，如在泰州市天价环保案中，烦琐的资金使用流程让人易生却步之心。相关

责任部门对此类大案或许不敢怠慢，但对那些难被人关注的较小案件，就难保尽职如此。此外，缺

乏资金使用的公开渠道和监督力量，也是此类生态修复类型受人指摘之处。综合以上考虑，其不

应是生态修复实践中的优先选择。具体到作为代偿性生态修复类型之一的劳役代偿，只有在个别

情况下，比如环境违法当事人确实不具有履行能力时，才适宜采取公益劳动方式，在多数情况下，

应由当事人自愿补充适用，才具实际意义。相反，弥补型生态修复方式由于其可视性以及对环境

修复的即时性实现等特点，更具有优越的价值。

由此可见，不同生态修复类型是不该等量齐观的，其需要有合理的适用次序。根据上述分型，

将生态修复情节分为两种：一种是恢复型修复方式，一种是代偿型修复方式。对于弥补型生态修

复方式而言，对效果的追求是必要的。否则，这种弥补将流于形式，不利于恢复性司法的实施、环

境正义的实现。然而对于代偿型生态修复方式来讲，并没有或不需要效果的呈现。在对量刑的影

响上，如果不加区分的话，必然会导致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不需要效果的代偿型生态修复方式，对

环境保护来讲，这种激励未必是最佳的选择，甚至可能不利于相应目标的实现。遗憾的是，司法实

践似乎并未充分践行上述认知。根据笔者对具体案件的梳理，发现不同类型的修复方式对具体量

刑影响呈现出趋同化现象，不同修复类型的区别呈现出笼统难辨的状态，这直接导致对受损生态

环境具有不同意义的修复活动被混同化处理。

不难想象的是，生态修复运作模式的非类型化区分必然导致环境违法犯罪人在生态修复履行上

的投机化，这无异于诱导环境违法犯罪人选择成本较低的修复方式，具体修复效果则不在考虑之列。

这在实证案例中得到了印证。在不尽合理的刑罚配置模式难对生态修复模式优化起到反向激励效果

的情况之下，环境违法当事人倾向于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这就必然导致生态修复在环境刑法领域中

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既然较为随意的生态修复方式完全可以达到犹如认真履行一般的减刑

效果，当事人自然没有动力和必要去“避轻就重”。可见，得到圆满解决的是具体的案件，付出沉重代

价的是生态环境。根据笔者对相关生态修复案件的实证分析，以缴纳修复金为主的代偿型生态修复

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而最能体现环境治理成效的弥补型修复方式却由于操作性上的复杂性占比并不

多。这不能不说是生态修复实践中存在的错位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环境整治的整体效果。

四、模式再造：生态修复情节司法适用的实践进路

生态修复情节的司法适用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恢复性司法在环境刑法领域的成效，如何

破解？其路径如何选择？对问题的回应直接决定了环境正义的实现与否。诉诸实践，不难发现赖

以量刑的生态修复信息常常处于混同为一的状态，缺少必要的区分度。因此，亟须厘清其适用次

序，以归正司法适用实践。在其中，行政机关的参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生态修复类型在司法适用环节的优化

１．生态修复类型化前提下适用次序的厘正

在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情节呈现出混同为一的状态，各形态之间鲜明的分际不为实务所重视，

导致其对当事人的激励呈现消极状态。为消解上述生态修复量刑情节区分化不足的困境，宜倡导一

种以直接修复为先、替代性修复为次、补偿型修复补充适用的修复次序。显然，对环境保护而言，恢复

型生态修复方式具有可视性，更能避免寻租风险，应该成为更优位的选择。在其中，替代性修复方式

具有更大的适用性，更契合环境保护头筹性和整体性的需求，而作为代偿型修复的劳役修复很难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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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环境的实际效果，金钱代偿又缺乏可见性，且具有修复上的不确定性，应在补充适用之列。恢复

型生态修复方式（尤其是其中的替代修复方式）有比较法的强力支持。从异域经验看，美国环保局肯

定了“在较小的案件中利用替代环境项目（ＳＥＰ）政策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４７〕

在理想情况下，生态修复情节和量刑之间应该存在良好的互动。和其他仅仅作为手段的量刑

情节（比如很难说自首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目标）不同，量刑和生态修复是两个并行的目标。前者主

要为打击犯罪，实现刑法的规制目的；后者主要在于环境正义的实现。以量刑为本位观察，生态修

复的完善程度决定了量刑的轻重，这是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必然要求。以生态修复为基础观察，量

刑配置模式应该能够反向促成生态修复具体操作模式向有益于环境正义目标的方向改进。如果

实践模式未能或者未能很好地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然是具有缺陷的实践模式，这就需要从刑罚

配置方式方面着手解决。

２．生态修复情节类型化下的环境行政机关角色

显然，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行政的通力配合。据笔者对案件的梳理，行政机关实质上常常呈现缺

位的状态，这显然不利于环境修复目标的实现。在环境刑法领域，可以试行类似少年犯罪领域中的社

会调查报告制度，环保机关通过生态修复调查报告的方式，作为沟通行政和司法的中介。行政机关对

于环境保护的第一位监管责任，有比较法的经验支持。在美国，法院比较强调对行政的尊重，大部分

替代环境项目是在环境监管机构的主导下完成的。〔４８〕环境监管机构独立达成的项目，当存在疑义

时，由法院确认合理性。〔４９〕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法院对环境行政机关参与的生态修复协议进行量

刑纳入时，应该充分尊重环境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和职责，以不违背基础性原则为限。具体而言，宜

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的生态修复统一纳入行政机关的先行处置之下。当事人追求轻刑的动机

无可厚非，但须通过行政机关以签订协议或者部分签订协议 〔５０〕的方式予以规范化过滤，将与行政

机关签订协议的方式作为量刑的前提，根据履行情况给予有区别的激励，在量刑方面给予不同的

权衡。上述认定之外的其他情形一般不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对生态修复协议的履行程度不必求

全，根据修复对象实际情况，可以采取分阶段、部分履行的方式，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从自身禀赋来看，行政机关在生态修复情节区分化方面具有资源优势。在行政的角色判断方

面，美国布雷耶大法官曾有过经典的论述：“在把握程序、权衡公正、解释宪法方面，法院当然拥有

更多经验。但是，行政机关对与自身主管事务相关的事实认定、政策把握方面，拥有更多的经验和

优势。”〔５１〕在我国目前的环境资源审判中，如果不考虑司法与行政之间的衔接，将可能导致生态修

复情节量刑适用的形式化和混同化，因此有必要把视线转向行政领域。在传统行政运作领域中，

“行政超越了与司法之间的权力分工，在行政判断、行政程序、行政主体等方面逐渐呈现出司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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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５２〕在生态文明法治领域中，处在发展阶段的环境司法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环境诉讼的

需要，环境行政机关的介入恰逢其时。在我国众多的职能权力交叉里，只有在环境保护这一独特

的领域，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才特别具有既不混同又不分离的融合条件。〔５３〕行政机关在生态修

复刑罚考量中的优越性可从生态修复的系统性特点得以解释。充分利用行政机关统一调配生态

修复资源的优势，化零为整，让“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环境犯罪被告人通过间接协作做出实质贡献，

从而有利于整合既有的生态修复资源，发挥更大的环境保护效益。

（二）反向激励导向下刑罚配置模式的完善

对于环境资源类刑事犯罪来说，环境正义是法官在个案中的重要考量。是故，突出刑罚配置

模式对生态修复反向激励的功能，是优化刑罚配置的重要方向。

１．生态修复刑罚配置模式优化的路径分析

在当下，我国相关的量刑规定更为细化，〔５４〕对一般量刑情节发挥了较好的指导作用，然而生

态修复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尚处于未纳入状态，更遑论照顾到生态修复情节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导

致司法实践中未规范化的量刑配置对生态修复的激励功能微弱，甚至可能结出“误导投机”之意外

果实，导致生态修复实践常常流于形式化，极大地损害了环境正义。因此，为保证恢复性司法的实

效，亟须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犯罪的刑罚配置模式。在具体量刑环节，可以建立分层级按比例从

轻制度。由法院在环境行政机关进行履行形态及程度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分级按比例从轻。这样

既可实现量刑均衡，又可引导被告人积极修复生态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存在行政协议在

定罪量刑之后被违反的情况，针对其量刑补救问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归咎于环境行政

机关，原量刑不宜改变；如果是基于环境违法当事人的恶意，可以视情追加其他责任方式。这样不

仅可以有效降低行政机关的渎职风险，还可以激发环境违法人有效参与的动机。

为了进一步增强刑罚模式对生态修复优化的激励功能，需要从规范层面对生态修复情节量刑

过程进行制度化改造。首先，将生态修复纳入当下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之中，区分不同修复形态，并

细化相应的量刑规则；其次，在程序方面着力，通过对生态修复量刑的程序化改造，规范其制度功

能，比如视情选择相对独立式量刑程序或隔离式量刑程序。〔５５〕改变司法适用中量刑情节“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一锅粥状态，将生态修复行为独立出来，给环境被告人以明确的预期，并进而达到

以刑促和的目标。当然，司法也应该将那些真正具有意义的生态修复情节纳入进来，而拒斥那些

与环境保护关联不大的情形。依据美国实践，法院倾向于将环境保护的法定要求与最有效保护环

境的法定目标相协调。〔５６〕如果法院认定修复协议公平合理，且与相关法律或公共政策不相抵触，

则应允许相应协议。此异域经验可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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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中，总体上确立了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

程序改革模式，即在维持现有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交错进行的状况下，突出量刑程序的重要性。这显然不能实质改

变酌定量刑情节在庭审中的附属地位，不利于生态修复量刑情节地位的彰显。我国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颁行《人

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与２０１４年《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出台后，更多的量刑要素在常见犯罪中获得了与

法定量刑情节相同的规范性要求。

参见陈卫东：《论隔离式量刑程序改革———基于芜湖模式的分析》，载《法学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１—

８页。

ＳｉｅｒｒａＣｌｕｂ，Ｉｎｃ．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ｃ．，７０３Ｆ．Ｓｕｐｐ．８７９（Ｄ．Ｏｒ．１９８９）．



２．生态修复刑罚考量中刑罚配置模式的构建

刑罚模式的构建应该从加强生态修复和具体刑罚的关联性方面着手。从样本案例来看，在生

态修复情节与缓刑的关系上，并没有呈现出可察觉的规律性。为增强量刑之于生态修复的激励效

果，缓刑适用宜以生态修复为基础前提。具体言之，环境违法当事人没有相关修复行为，不考虑缓

刑的适用；反之，如果实施了有效生态修复行为或有明确可行规划者，除了明显恶意、共同犯罪主

犯等情节严重情形外，应优先考虑缓刑的适用。〔５７〕应将有完整修复方案及资金投入以及环境行

政机关和法院共同认可其效果作为缓刑适用的约束条件。环境行政机关可采取增加制约条款、要

求被告人缴纳保证金等方式以确保协议的履行。在生态修复和罚金的关联上，应转换传统刑罚观

念，注意发挥罚金之于生态修复的激励功能。应该充分考虑环境违法人的履行能力，但应设置底

线限制。〔５８〕在生态修复和资格刑的设计上，有必要激活资格刑之于环境违法当事人的吓阻功能。

环境刑法应改变资格刑运用的寥落状态，通过恰当的组合设计，释放资格刑的威慑潜力，使其适当

超越与缓刑捆绑适用的实践形态。在资格刑运用的制度保障方面，行政机关的参与至关重要，宜

在资格审查环节和日常执法环节双管齐下，夯实资格刑之于生态修复的激励功能。

总而言之，在刑罚模式的再造方面，不应止于简单地为当事人的修复行为提供推动力，必须强

调其之于生态修复模式优化的激励功能。通过合理的关联设置，以及对缓刑、罚金、资格刑以及其

他可用制度工具的灵活适用，使得恢复性司法理念不至于成为一种空洞的宣示，而是转化为实实

在在的行动。当然，真正实现刑罚模式的完善，还必须正视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充分考虑其约束

条件，确保刑罚模式配置中的操作可行性。我国在生态修复情节刑罚考量上，应该充分考虑到责

任主体的履行能力等社会因素，以实现生态修复量刑领域中的矫正正义。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

可资参照，其替代环境项目对民事罚金减轻的程度，最高设定为８０％，但存在两种可以全额免除的

情形。一是被告人是小型企业、政府机构或非牟利机构；二是被告人负责的一个防止污染的替代

环境项目（ＳＥＰ），经过ＥＰＡ〔５９〕确定质量优秀。这一点应该由第三方法院认定。〔６０〕由此可见，刑

罚配置模式设计并非简单的技术处理，其中还应蕴含着深刻的关怀。

五、结　　语

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下，修复长江生态环境被摆在压倒性位置，恢

复性司法成为一种被寄予厚望的创新话语。然而，在未曾全面拥抱现代刑罚观念的时代，尚深陷

于传统刑罚观念的环境法官们，却很可能在对恢复性司法理念报以热诚的同时，将之无可奈何地

形式化。生态修复情节的呈现形式千姿百态，其对刑罚裁量的影响自不相同，然而在司法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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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实践中存在被告人在判处缓刑之后违背协议义务的情形，能否引起撤销缓刑的结果呢？《刑法》第

７７条规定的关于缓刑考验不合格的情形中并无相应的规定，法院或协议另一方是否可以根据被告人违背协议约

定的义务而撤销缓刑，不无疑问，这显然不利于生态修复效果的实现。正是因为此，环境行政机关更有介入的

必要。

比如美国环保局考虑到威慑违法的必要性，对责任减轻百分比进行了强制规定。显然，环保局企图制造

一种政府对违规者“强硬”的假象，这与政策相符，突出了“实质性货币惩罚”的重要性。参见替代环境项目

（ＳＥＰ）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９５），６０Ｆｅｄ．Ｒｅｇ．，ｐ．２４８５６；替代环境项目（ＳＥＰ）Ｐｏｌｉｃｙ（１９９８），６３Ｆｅｄ．Ｒｅｇ．，ｐ．２４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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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难以对其精准分类并实现量刑上的合理化。显然，一刀切的做法有将复杂问题简化处理之嫌，

虽然在反向激励方面有一定的意义，但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刑罚配置模式倒逼而成的优化整

合功能，对生态修复中“避重就轻”的倾向无法形成有效的抑制。为有效解决环境刑法中生态修复

量刑情节的司法适用问题，行政介入前提下优化生态修复模式是可取的选择。

环境行政机关利用自身掌握的丰沛资源，通过强大的整合能力，将信息不对称降至最低，并通

过和司法协力的方式倒逼生态修复量刑模式的择优选用以及生态修复情节的合理分级，并进而实

现刑罚配置的规范化。在缺少环境行政机构的参与下，法庭最终常常根据一些零碎片段的信息，

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式的决策过程，对量刑问题做出草率的认定。〔６１〕政府作为公权力机关和

其公共属性决定其是堪当生态法治建设的最恰当主体。〔６２〕在更新刑罚理念的基础上，通过刑罚

配置模式的适当改造，进一步发挥司法的反向激励功能，更有利于恢复性司法的实现。从当下“一

窝蜂环保”的虚假热情中抽身而出，将生态修复的核心职能交给行政机关，或许是最大的理性。当

然，制度的改进并非一时之功，而是需要漫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行政机关之于生态修复司法适用的

功能，以及生态修复情节刑罚考量的制度设计，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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